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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单位就申请2025年交流活动资助政策事项，承诺如下：
1.本单位申报的全部材料均真实、合法、完整、有效，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如经审查申报资料存在任一不符合上述承诺情形的，将视为本单位自动放弃申报资格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2.本单位承诺如在3年内迁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工商注册、税务关系、统计登记任意一项），自愿返还因本项目政策获得的全部奖励资金和其产生的利息（参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以及其他支持。
3.本单位遵循诚实守信原则，若违反以上承诺事项，本单位自愿退还本次申报获得的全部资金且2年内不再申报、享受经开区管委会各部门惠企政策，并承诺将在收到经开区科技和产业促进局要求退还资金的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退还全部资金。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